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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学院领导干部听课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 各级领导干部深入本科教学第一线的检查性听课是

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根据江苏省教育厅《关

于加快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教高

〔2019〕5 号）《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促

进教学能力提升的指导意见》（苏教高〔2022〕1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提高教学质量，使学校各级领导建

立与教学第一线的直接联系，了解学校教学运行的信息，及时发

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领导听课实行三级领导听课制度，包括校领导听课，

教务处、教学评估中心领导等教学职能部门领导听课，各二级学

院（部）院长（主任）、主管教学副院长（副主任）、院长助理、

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等领导听课。

第三条 校领导每人每学期听课至少 3 次，其他领导干部每

人每学期听课至少 5 次。

第四条 各级领导在全校全日制本科开设的所有课程范围内

随机听课。领导听课可根据各自的工作情况自行安排，以单独听

课和随机检查为主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听课领导主要听本学院教

师承担的课程及其他学院承担的本学院学生的课程，各二级学院

（部）应制定相应的听课计划，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听课。

第五条 听课的时间、地点以及课程由听课领导随机决定；

各级领导可充分利用可视化录播平台，了解相关教师教学状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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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教师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，可视化录播平台的使用由教务处

统一协调、安排。

第六条 听课领导每次听课应不少于 1 节课，中途不得离开，

在每次听课后应认真填写《无锡学院领导干部听课记录表》（以

下简称听课记录表，可在教学评估中心网页下载），如实记录所

有项目，针对听课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。必要时

应向教师所在二级学院（部）领导及有关部门反馈。

第七条 听课记录表应作为教学文件由教学评估中心和各二

级学院（部）分别管理。其中，校领导、职能处室领导听课记录

表由教学评估中心统一管理；各二级学院（部）领导的听课记录

表由本学院（部）管理，教务处安排每学期不定期检查相关记录。

第八条 教学评估中心每学期定期以教学简报的形式在网上

公布各级领导听课实际执行情况；每学期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主

持召开 1-2 次听课情况汇报会，对听课情况进行认真统计、全面

分析；听课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校领导或相关部门协调，

以便尽快解决。

第九条 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可参照本制度制订本学院相应的

听课制度。

第十条 本制度由教学评估中心负责解释。

无锡学院教务处、教学评估中心 2022 年 9 月 16 日印发


